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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对照表 

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 月 1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予以修订，相关条款修订前后对

照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十六条  独立董事除具有《公司法》、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法律、

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，公司独立董事还享有以下特别职权： 

(一) 公司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(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

于 300 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的关联交

易)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，提交董事会讨论；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，

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，作为其判断的依据。 

(二) 公司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，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，提交

董事会讨论； 

第十六条  独立董事除具有《公司法》、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法律、

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，公司独立董事还享有以下特别职权： 

(一) 公司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，提交董事会

讨论；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，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

问报告，作为其判断的依据。 

(二) 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； 

(三)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； 

(四) 提议召开董事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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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； 

(四)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； 

(五) 提议召开董事会； 

(六) 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； 

(七)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。 

(五) 必要时，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发表专业意见的权利，相关费用

由公司承担； 

(六)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。 

第十八条  独立董事除履行本制度第十六条之职责外，还应当对

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： 

(一) 提名、任免董事； 

(二) 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； 

(三) 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； 

(四) 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

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的借款

或其他资金往来，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收回欠款； 

(五) 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； 

(六)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十八条  独立董事除履行本制度第十六条之职责外，还应当对

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： 

(一) 提名、任免董事； 

(二) 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； 

(三) 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； 

(四) 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

的总额高于 300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的借款

或其他资金往来，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收回欠款； 

(五) 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； 

（六）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、调整、决策程序、执行情况及

信息披露，以及利润分配政策是否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； 

（七）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、提供担保（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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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提供担保除外）、委托理财、提供财务资助、募集资金使用有关

事项、公司自主变更会计政策、股票及其衍生品种投资等重大事

项； 

（八）重大资产重组方案、股权激励计划、员工持股计划、回购

股份方案； 

（九）公司拟决定其股票不再在本所交易，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

交易场所交易或者转让； 

（十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二十一条  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的资料，公司及独立董事本人

应当至少保存 5年。 

第二十一条  独立董事履职的工作笔录及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的

资料，公司及独立董事本人应当至少保存 5年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


